
 

 

 

为进一步加大劳务协作力度，实现我市产业发展与市外人

力资源有效对接，缓解我市部分企业用工紧缺问题，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建站目的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坚持统筹安排、合

理布局、规范公开、务求实效的原则，通过在部分外地市建立

劳务服务协作站（以下称协作站）,拓宽劳务输入渠道，有序组

织劳务输入，提高劳务输入质量和劳务组织化程度，切实缓解

我市企业用工矛盾，为我市制造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二、建站方式 

市人社局统筹协调，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部门指导

辖区信誉良好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承建协作站，以其在市外

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等为办公场所，对外挂牌运营。原

则上地级市只建一个站。协作站由承建机构负责日常管理，牵

头组织协调我市入站机构在所在地开展劳务协作工作。 

三、建设目标 

协作站实行分期分批承建，有序推进，三年内拟建站 20 个，



 

 

重点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2021 年首批拟建站 10 个左右，每

站每年预期招聘 3000 人左右。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就业岗位收集整理。各协作站要组织入站机构与

我市园区、企业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沟通机制，广泛收集我

市园区缺工企业招工数量、用工方向、技能需求等情况，建立

岗位信息台账,为劳动力转移输入提供及时、准确的岗位信息，

增强劳务输入针对性。 

（二）摸清劳动力资源底数。各协作站要组织入站机构摸

清输出地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情况，对有劳动能力和转移就业意

愿的人员，详细了解他们学历和技能水平、培训和公共服务需

求、岗位工种和薪酬待遇要求等信息，形成就业意向人员信息

台账，精准对接我市缺工企业。 

（三）积极开展就业招聘活动。各协作站要组织入站机构

在输出地加强我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发布、就业人才政策

和合作成果宣传，开展定向招聘、集中推荐、签定就业意向书、

组织劳务输转等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和县（市）区、开发区两级人社

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指导协作站建设，与市外人社部门对接协

调，统筹推进劳务协作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加强配合，统一行



 

 

动。 

（二）给予政策支持。市人社部门负责制定考核办法，对

各协作站运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对考核达到合格的协作站，

每年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运行奖补；对考核达到优秀的协作站，

每年给予 15 万元一次性运行奖补。年度运行奖补资金由市级财

政承担。 

对入站机构当年度成功从市外输出地为我市企业输送用工

且与我市企业签订半年以上（含半年）劳动合同，并在该企业

连续缴纳 2个月及以上社保的，市级财政按照 300元/人的标准

给予劳务输入职介奖补。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开发区

财政可根据用工情况适当再给予一定的职介奖补。 

（三）加大宣传力度。协作站要积极在市外输出地宣传我

市就业创业和产业人才政策，定期将我市企业岗位需求信息在

市外输出地集中高频发布。积极宣传协作站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及发挥作用情况，努力提升协作站的社会知名度。切实维护输

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招得来、留得住、可持续。 

本方案由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肥市财政局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